

	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及第八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六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六條、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六十條、第六十三條、第六十七條、第六十八條、第七十一條、第七十六條、第八十五條、第八十八條之一、第八十九條、第九十九條、第一百零一條之一、第一百十四條、第一百二十一條、第一百四十二條、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、第一百六十三條、第一百九十二條、第二百五十六條、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、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、第二百八十條、第二百八十九條、第二百九十二條、第三百十三條、第三百四十四條、第三百四十九條、第三百八十二條、第三百九十條、第三百九十一條、第三百九十四條、第四百二十六條、第四百五十四條及第四百五十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９７－２２３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黃國昌、周春米

	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二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３－２２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七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二條之一、第三十三條之一、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６－２９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黃國昌、沈智慧、尤美女、李鴻鈞、王定宇

	國家安全局組織法修正第二條及第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６－２９８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監獄行刑法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８－３５５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周春米、黃國昌、尤美女、鍾孔炤

	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５５－３９７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黃國昌、周春米、柯建銘

	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」名稱修正為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」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９７－４４８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	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

	國是論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（頁次：４４９－４５０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陳宜民、童惠珍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